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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
民政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提出，强化老龄和养老服务
领域科技支撑。

针对推进老龄和养老服务科技创新，
《意见》围绕全体老年人全生命周期需求
凝练技术研究方向，提出要广泛应用人形
机器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开展失能失智预防和抗衰老、生活照料和
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促进、安
全风险监测和紧急救援、老年宜居环境建
设和适老化改造等方面关键技术装备研
发，推动助餐助行、进食穿衣、助洁助浴、
移乘转运、康复训练、心理干预、情感陪
伴、监测预警、应急响应等产品研发集成
化、安全化和规模化应用。

《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养老服
务技术装备产品与居家、社区、机构等典
型服务场景实现深度融合，形成老年人多
场景全方位照护整体性解决方案。紧紧
围绕居家、社区、机构三大养老服务场景
凝练技术需求，强调技术创新在场景的落
地和集成示范应用，可以通过场景整合技
术、数据、人才等要素，形成“需求源于场
景、应用终于场景”的科技创新闭环，切实
满足广大老年人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
的养老服务需求。

老龄和养老服务领域的技术、装备、产
品兼具公益属性和市场属性。《意见》提出，
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打造老龄和养老服务产
业集群，做优做强以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
智慧养老用品产品为重点的老龄和养老服
务产业，大力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同
时，提出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等城市群产业、资金、技术、人才
集聚优势，推动建设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聚焦老龄和养老服务科技创新，《意
见》在平台基地、标准制定、项目布局等方
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推动建设老龄
和养老服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和
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健全老
龄和养老服务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基
础通用、技术产品、管理服务、设施设备、
信息安全等标准；积极争取相关国家科技
重大项目，推动部署老龄和养老服务领域
科技攻关任务等。 （据老年日报）

记者梳理相关报道发现，
“领失业保险金会扣养老金”的
谣言并非个例。近年来，“医保
额度年底清零”“强制社保”等民
生领域谣言屡见不鲜，既扰乱公
众认知、透支政策公信力，也阻
碍了惠民政策的落地见效。

追根溯源，部分自媒体为博
流量、吸眼球蓄意歪曲民生政
策，一些政策解读不够通俗化、
大众化，还有部分网民信息甄别
能力有限，盲目采信、转发非官
方渠道信息，多种因素交织加速
了谣言扩散。

“对政策的理解和解读出
现偏差，就有可能对政策的实
施效果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清
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董煜认为，正确地解
读政策信息，在政策与受众之
间搭建起沟通桥梁，才能让政
策为更多人理解，更好地落地见
效。

自媒体要坚守良知底线，摒
弃流量至上的畸形导向；主流媒
体主动担当起权威信息“传播
者”与“解读员”的角色，让惠民

政策直抵人心；广大网民则应养
成从政府官网、官方公众号、主
流媒体等权威渠道获取信息的
习惯，做到不轻信、不转发非官
方解读，争做谣言“终结者”而非

“传播者”。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社保政策承载着亿万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饱含民生温度，
彰显着为民初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
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
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05
亿人，分别比上年底增加316万
人、329万人、102万人。全年三
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9.1万亿
元、总支出8.1万亿元，年度结余1
万亿元，累计结余10.2万亿元，基
金运行总体平稳。

各地出台的便民利民举措
让社保服务更有质感、更具温
度：京津冀三地间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转移业务提速办理，办
结时限缩短至5个工作日，最快
可当日完成；广西将失业登记、
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培训等9

个业务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
现“一次申请、全程协办”；重庆
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和一次
性扩岗补助，按个人缴费额的
25%给予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
书记、部长王晓萍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将打造更
加便捷的经办管理服务，优化全
国统一的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社
保公共服务平台，深入推进灵活
就业参保、社保卡居民服务、退
休等“高效办成一件事”，深入
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落实并
完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
策，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咨询服
务，让社保更加公平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

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离不
开政策的精准落地，更离不开
公众的清晰认知。让权威信息
跑在谣言前面，让政策解读走
进千家万户，才能破除认知误
区、凝聚社会共识，让惠民政策
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切实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新华社）

（（资料图资料图））

民政部发布指导意见
强化养老服务领域
科技支撑

退休职工养老金的计算与是否领取失业保险金无关

申领“应急钱”不会扣“养老钱”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
相关，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近期，“领失业保险金会扣养老金”的
传言在网络蔓延，让不少失业人员陷入“领补贴怕吃亏、不领生活
难”的两难困境。

事实上，这一传言与社保政策设计初衷和法律规定严重不
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明确辟谣。惠民政策被误读曲解，不
仅会让失业人员错失应有保障，更会消解社保制度的民生温度。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基
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
生育的社会保险体系，各险种功
能定位清晰、分工明确，依法保
障公民在不同情形下获得物质
帮助的权利。其中，失业保险
金作为阶段性“应急钱”，核心
功能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基本生
活保障，助力其平稳渡过职业
转换期。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
研究院失业保险研究室主任袁
良栋认为，失业保险是经济运
行“减震器”和民生保障“安全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生
活”功能是维系社会再生产、平
滑经济波动、促进社会公平的
重要制度安排。按照政策规
定，劳动者在职期间参加失业
保险，符合参保缴费1年以上、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进
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条件
的，即可领取失业保险金。

而退休职工养老金的计
算，与缴费基数、缴费比例、缴
费年限和退休时上年度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等因素有关，与

是否领取失业保险金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明确规定，除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与生育保险基金合并建
账及核算外，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失业保险基金等其他各项
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
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这意
味着领取失业保险金既不会减
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
更不会成为影响养老金计算的
变量。

从领取规则来看，失业保
险金的领取期限与缴费年限挂
钩：累计缴费满 1 年不足 5 年
的，最长可领12个月；满5年不
足10年的，最长可领18个月；
满10年以上的，最长可领24个
月。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
缴费时间重新计算，符合条件
可继续申领，并无“终生最多领
取24个月”的限制。这些规则
与养老金的累计缴费年限计算
并行不悖，彰显了社保制度的
互补性。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间，可以个人身份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未出现依法应
当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形
的，经办机构不得停发失业保
险待遇；针对领取失业保险金
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
的失业人员，在失业保险金领
取地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其中按
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
准的部分由失业保险基金支
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1月
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
我国社保惠民力度持续加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16
个省份在中央提标基础上提高
了本地基础养老金标准。全年
共为2414万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
等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费，发放失业保险金等失业
保险保生活待遇1602亿元。


